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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杰出的法学教科书典范，为教而写，值得推荐。
其结构设计、内容深度、阐释方法和行文风格都堪称法学教材典范。
    本书在体系结构上超越法典式教材模式，在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商法模式基础上重新整合，形
成本书特有的结构。
在内容上，重视并反映中国商事立法和司法的现有成果并提炼出商法一般性规则。
导论部分展现商法的全貌；专论部分则详尽阐述商事公司、证券交易、商事信托、商业银行、商业票
据、商业保险、商业破产等具体制度。
    商法学科部门法众多，且因商事特性，各部门法的立法、实践发展变化都相对较快。
近年来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破产法等多个商事部门法均作出了重大调整，商法具体制度也
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因应这些变化，本次新版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增补公司与证券两编，改写保险编，新增破产编，
对我国商法学的内容重新进行全面梳理和精准概括。
本书讲述精细到位，语言简练有力，充分阐释了现代商法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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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天涛 法学博士。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资本与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
督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法学>>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商法导论　第一章　商法概述　　第一节　商法的概念和特征　　　一、商法的概念　　　
二、商法的特征　　第二节　商法的基本原则　　　一、促进交易自由的原则　　　二、维护交易公
平的原则　　　三、提高交易效率的原则　　　四、确保交易安全的原则　　第三节　商法的历史发
展与商事立法　　　一、古代的商事法　　　二、中世纪的“商人法”　　　三、近现代商法　　　
四、我国的商事立法　　　五、中国商事立法体例的选择　第二章　商事主体　　第一节　商事主体
概述　　　一、商事主体的概念和特征　　　二、商事主体与商业辅助人　　第二节　商法人　　　
一、商法人概述　　　二、公司企业　　　三、国有企业　　　四、集体企业　　第三节　商合伙　
　　一、商合伙概述　　　二、合伙企业　　第四节　商个人　　　一、商个人概述　　　二、个体
工商户　　　三、农村承包经营户　　　四、个人独资企业　　第五节　外商投资企业　　　一、外
商投资企业概述　　　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四、外资企业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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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编　企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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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设立信托的方式不同性质的信托，其设立方式是不同的。
有的信托是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设立的，如意定信托；有的信托是通过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设立的
，如法定信托；有的信托则是通过法院的推定而设立的，如推定信托。
绝大部分信托都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设立的，而法定设立和推定设立实际上只是起到一种补
充作用。
　　（一）信托因法律行为而设立　　信托可因一定的法律行为而设立。
基于法律行为设立的信托是最普遍、最常见的信托形式。
这里的法律行为实际上就是指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法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行为人以取得预期的法律后果为目的。
就设立信托而言，委托人通过与受托人建立信托关系，其所预期的目的就是使受托人为受益人利益而
管理信托财产，并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给受益人。
民事法律行为的发生还必须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所谓意思表示，就是行为人把要求进行某种法律行为的内心意志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于外部的行为。
就信托而言，这种意思表示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契约、宣言和遗嘱三种主要方式。
民事法律行为还必须是合法的行为，这种行为必须为法律所肯定，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
就信托而言，它要求信托目的正确、当事入主体资格合法、内容不违背法律、意思表示真实、形式要
件合法等。
1.基于契约设立的信托当事人可以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设立信托。
契约实际上就是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因此，信托契约的建立也必然适用一般合同法的规定，如信托契约的订立采取要约——承诺机制，以
及在合同的履行、变更、终止和合同责任等方面，均应遵守合同法的一般原则。
但应当注意的是，合同法却没有关于信托契约的特别规定，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合同法的适用相
应地也就指的是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则，有关信托契约的特别事项仍然需要适用信托法的规定。
信托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根据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有关信托设立方面的事情，
应当首先适用信托法，信托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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